附件1
中国海洋大学开展安全大检查
暨 “打非治违”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、教育部、省教育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相关通知要求，学校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暨 “打非治违”专项整治工作。为保障相关工作顺利开展，取得实效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各单位要把集中开展安全大检查作为当前安全生产的首要任务，全面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”的安全责任体系，以坚决的态度、务实的作风、有力的举措进行“全覆盖、零容忍、严执法、重实效”排查治理安全生产隐患，堵塞安全监管漏洞，强化安全生产措施。通过此次大检查，要求各单位全面摸清自身安全隐患，落实责任、认真整改、健全制度，进一步提高学校安全生产保障水平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成立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于志刚

副组长：闫  菊  陈  锐
成  员（按姓氏笔划排序）：

于  利  王明泉  王哲强  王  键  朱建相  李  岩
李春雷  初建松  吴强明  林旭升  曾名湧  傅  刚
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李春雷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（二）成立专项安全检查组

1.实验室、危化品检查组
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牵头，各有关单位配合。

工作职责：以实验室为重点，着重检查实验、实习、实训人员培训管理，实验规范操作，有毒有害实验用品购买、领用、登记制度以及实验用废弃危化品的处置备案等制度的落实情况。检查实验室设施设备、重点部位自动监控、泄漏检测报警、防火防爆设施设备的维护及运行情况等。

2.消防安全检查组
由保卫处牵头，各有关单位配合。

工作职责：以宿舍、食堂、教室、体育馆、图书馆、办公楼等人员密集场所为重点，着重检查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、日常防火检查巡查、建筑消防设备设施和安全出口及疏散通道是否符合要求、应急疏散预案制定及演练情况。
3.校车安全检查组
由规划建设与后勤管理处、后勤集团牵头，各有关单位配合。

工作职责：以校车安全为重点，着重检查校车使用许可管理制度、校车驾驶人资格管理制度、安全行车教育培训考核制度、校车日常检修制度、校车动态管理制度等；以交通秩序为重点，着重检查校园及周边交通安全隐患，校园停车秩序等。

4.食品安全检查组
由规划建设与后勤管理处、后勤集团牵头，各有关单位配合。

工作职责：以学生食堂为重点，着重检查食堂人员卫生、环境卫生以及食品原料采购、存储、加工、销售等各环节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规范的落实情况，学校传染病疫情预防、监控及报告制度落实情况。

5.校园安全检查组
由保卫处牵头，各有关单位配合。

工作职责：以保障师生生命安全为重点，重点检查校园安保体系建设、门卫制度、人防、物防、技防、值班巡查、校外人员及车辆管理、重点部位监控运行等情况。
6.校舍安全检查组
由规划建设与后勤管理处、房地产办公室牵头，各有关单位配合。

工作职责：以校舍安全和汛期安全为重点，着重检查防范洪灾、泥石流、雷电、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有关措施和制度的落实情况，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教育开展情况。校舍安全管理职责落实和校舍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健全情况，学生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教育开展情况等。
7.特种设备安全检查组
以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船舶中心、后勤集团分别牵头，各有关单位配合。
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实验室特种设备、压力容器的安全检查；船舶中心负责管辖内各类船舶的安全检查；后勤集团负责锅炉、电梯等特种设备的安全检查。

工作职责：以锅炉、电梯、压力容器、特殊实验设备及特种设施为重点，着重检查特种设备岗位责任、隐患治理、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制度和落实情况，安全技术档案建立、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养情况，安全管理人员、检查人员和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情况等。
8.集体活动安全检查组
由研究生院、学生处牵头，各有关单位配合。

工作职责：以大型集体活动为重点，着重检查实习实践活动、夏令营、集体外出等活动的安全教育、应急预案、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，严防踩踏、溺水、人身伤害等意外事故的发生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1.统一思想。各单位要把师生生命安全放在首位，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，认真组织开展好大检查暨 “打非治违”专项整治的各项工作。各行动组的牵头单位要严格执行方案工作职责，对管辖范围内的各类安全隐患要开展地毯式的排查。切实做到不留死角、不留盲区、不走过场，对于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和问题要及时通知责任单位，并建立台账，明确整改时限、彻底堵塞安全漏洞，确保大检查取得实效。
   2.检查方式。单位自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。

单位自查。各单位要按照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对各类安全隐患进行地毯式的排查和立体化整治，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及问题要逐项制表列出清单，建立台账，明确整改时限、隐患责任和隐患预案，切实落实整改措施、最大限度堵塞安全漏洞。各单位于8月31日前将书面检查报告和《安全检查登记表》电子版发至baowei@ouc.edu.cn,纸质版经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后送至崂山校区行远楼133室。
专项检查。各专项安全检查组牵头单位可根据检查范围，自行制定相应工作方案。方案务必贴近实际、对于重点部位、重点场所、重点环节应加大检查力度。积极协助安全隐患责任单位制定整改措施。各专项工作组检查报告和《安全检查登记表》于9月7日前发至baowei@ouc.edu.cn，纸质版经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后送至崂山校区行远楼133室。

3.构建长效机制。要把大检查中形成的好经验、好做法及时总结提炼固化为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。要将安全检查贯穿于日常安全管理和监督工作中，建立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、细化到每个岗位的隐患排查整改制度，着力提升我校安全保障水平。

4. 落实反馈机制。对于本次检查中各单位上报的各类安全隐患，各专项组牵头单位必须建立台账，组织相关人员对各单位上报的安全隐患整改措施进行研究讨论，于9月30日前将研究意见反馈至隐患责任单位。
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行远楼133室；联系电话：66782249；邮箱：baowei@ouc.edu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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